附件：
	评分内容
	评分标准
	分值

	技术（54）
	重要技术参数响应
	根据各投标人对“具体技术（参数）要求”“▲”条款（20条）的响应情况进行评审，有一条不满足或负偏离的扣1.5分，扣完为止。如“具体技术（参数）要求”中有明确要求提供的证明资料，则以“具体技术（参数）要求”中要求的为准，未提供或未按要求提供证明材料的不得分；如“具体技术（参数）要求”中无明确证明材料的，以投标人投标文件中的自行响应为准，无填写或无响应的视为负偏离。
注：提供的证明材料应作响应标识及所在页码。
	30

	
	一般技术参数响应
	根据各投标人对“具体技术（参数）要求”非“▲”条款的响应情况进行评审，有一条不满足或负偏离的扣0.5分，扣完为止。
如“具体技术（参数）要求”中有明确要求提供的证明资料，则以“具体技术（参数）要求”中要求的为准，无提供或未按要求提供证明材料的不得分；如“具体技术（参数）要求”中无明确证明材料的，以投标人投标文件中的自行响应为准，无填写或无响应的视为负偏离。
注：提供的证明材料应作响应标识及所在页码。
	8

	
	总体实施方案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实施方案，准确理解项目需求内容，方案重点明确，特点突出进行评分：
1.项目实施方案完整、科学合理、可行性强，得4分；
2.项目实施方案较完整、较科学合理、可行性较强，得2分； 
3.项目实施方案缺漏、科学合理性一般、可行性一般，得1分；
4.项目实施方案缺漏、不够科学合理、可行性差，不得分。
未提供不得分。
	4

	
	售后服务保障措施
	根据响应供应商提供的售后服务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应急预案、服务承诺等）进行评分：
1.售后服务方案完整全面、无缺漏，应急预案针对本项目可能出现的故障有详细的应对措施及相应的解决方案，服务承诺具体、完全满足采购需求的，得4分。
2.售后服务方案完整全面、无缺漏，应急预案针对本项目可能出现的故障有较详细的应对措施及相应的解决方案，服务承诺具体、基本满足采购需求的，得2分；
3.售后服务方案完整、无缺漏，但方案简单、缺乏针对性、与项目实施存在偏差，得1分。
4.售后服务方案不全、有缺漏，不得分。
未提供不得分。
	4

	
	质量保障方案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质量保证方案（包括质量目标、质量保障措施、安装质量控制等）进行评分：
1.对本项目有清晰明确的质量目标，能根据采购需求编制产品质量保障措施且步骤详细，具有安装质量控制的计划措施，得4分；
2.对本项目质量目标较清晰明确，有产品质量保障措施且较详细，有安装质量控制的计划措施，得2分；
3.对本项目的质量目标明确，有产品质量保障措施但不够详细，有安装质量控制的计划措施，得1分；
4.质量目标不够明确，无产品质量保障措施或质保期满后的计划措施，不得分；
未提供不得分。
	4

	
	培训方案
	根据响应供应商的技术培训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培训计划及培训安排）进行评审： 
1.技术培训方案详细完善，可行性高、操作性强，培训计划安排合理，具有针对性，得4分；
2.技术培训方案较详细，较具有可行性、操作性，培训计划安排较合理，得2分；
3.有技术培训方案，有一定可行性、操作性，有培训计划安排，得1分；
4.技术培训方案简略，缺乏可行性，培训计划安排不合理，缺乏针对性，不得分；
未提供不得分。
	4

	商务（16）


	同类业绩
	投标人2023年至今（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承担过同类型业务系统项目业绩的，每项得2分，本项最高得6分。
须提供中标通知书或合同关键页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未提供不得分。
	6

	
	项目团队成员 
	配备项目专属团队成员≥2名，至少包括一名项目经理及一名技术运维负责人，提供成员本科及以上学历证书。注：需提供项目团队成员在投标人服务的外部证明材料，如投标截止日之前六个月内任意月份的参加社会保险的《投保单》或《社会保险参保人员证明》等；满足得2分，无提供社保证明扫描件不得分。 
	2

	
	项目经理
	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拟派遣的项目经理（1名）具备以下证书： 1、高级网络信息安全工程师；2、高级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3、高级软件工程师；满足3项得3分，满足2项得2分，满足1项得1分，不满足不得分。
	3

	
	项目技术负责人
	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拟派遣的项目技术负责人（1名）具备以下证书：1、高级网络工程师；2、高级网络安全架构师；3、高级云计算技术证书；满足3项得3分，满足2项得2分，满足1项得1分，不满足不得分。
	3

	
	云服务相关资质
	提供相关资质证书（2分），有ITSS信息技术服务标准认证公有云（二级），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备案证明三级或以上，每提供一个得1分，最高2分。
	2

	投标报价（30）
	投标报价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30【注：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最低报价不是中标的唯一依据。因落实政府采购政策进行价格调整的，以调整后的价格计算评标基准价和投标报价。（对获得节能产品认证证书或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的产品给予1%的价格扣除，具体扣除比例根据节能产品或环境标志产品在采购项目中的重要性、所占比重等因素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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